指挥中心、各办公室，各村（社区），各有关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经镇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根据各自的工作职责，认真组织实施，齐心协力做好落实。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  
                    2024年10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编制目的

健全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机制，提高突发环境事件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和危害，保障公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庆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管辖范围内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以及因管辖区域外发生其他事件从而影响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环境安全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

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按照《重庆市綦江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按照《重庆市綦江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3年修订版）》等有关规定执行。

1.4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积极预防，坚持环境安全属地管理与全过程管理，统一领导、各司其职、协调联动、积极预防、高效预警、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资源共享、保障有力。

1.5事件分级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者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者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参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事件级别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见附件1。

1.6预案体系

本预案为《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向下与石角镇辖区内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衔接，向上与《綦江区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衔接。当石角镇辖区内企业发生突发环境事件，企业预案不能应对时，启动本级预案，并向上级政府部门报告，上级政府部门应急预案启动后，石角镇各应急处置队伍、设施、物资等由上级指挥机构调配，配合开展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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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应急预案衔接体系图

2 石角镇基本信息

2.1基本情况

石角镇，隶属于重庆市綦江区，位于綦江城区东部，介于北纬28°35'50"~28°37'52"、东经106°44'17"~106°50'38"之间。东邻永城镇和万盛区南桐镇、青年镇，南接扶欢镇和万盛区关坝镇、青年镇，西连三江街道，北与通惠街道、三角镇接壤。东西宽15.2千米，南北长20.3千米。海拔最高点1354米，为老瀛山；最低点218米，为双树坝。区域面积157.20平方千米。

石角镇境内最大河流为蒲河。蒲河由东至西贯穿石角镇全境，为綦江河中游段右岸的一条支流，蒲河发源于南川区小金山，经巴南区花桥镇至南川区神童镇为孝子河。流经万盛经开区，至温塘入綦江区境为蒲河。再向西流经石角至三江汇入綦江。全长82.6km，流域面积882km2。其中綦江区境内长约20km，流域面积334.0km2，河宽20～90m，落差755m，坡降4.3‰。

2.2环境风险源

2.2.1固定风险源

根据调查，石角镇境内有1家环境风险单位，即石角污水处理厂。
表2-1 环境风险单位基本信息表
	编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风险物质种类
	Q值
	地理位置
	突发环境风险等级

	
	
	
	
	
	
	经度
	纬度
	

	1
	石角污水处理厂
	黄剑
	15683199920
	次氯酸钠、润滑油
	0.04
	106.734964
	29.051678
	一般


2.2.2移动风险源

据调查，石角镇无危险化学品专用运输道路。石角镇各涉及环境风险物质运输的企业会根据客户或原料所在地，向綦江区交巡警支队申请运输路线，经批准后进行环境风险物质运输。

蒲河无航道功能，因此不涉及环境风险物质运输。

綦江区现有4条天然气长输管线，均属于重庆气矿江北运销部，未进行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其中綦南线管线经过石角镇，其基本情况见表2-2。

表2-2  石角镇天然气长输管线基本情况表

	序号
	管线名称
	起点
	终点
	设计参数
	实际运行参数(max)
	投产时间
	使用情况
	H2S含量g/m3   max
	管线所处地理位置
	介质性质

	
	
	
	
	输量104m3/d
	压力Mpa
	输量104m3/d
	压力Mpa
	
	
	
	
	

	1
	綦南线
	大岚垭站
	南川站
	125.0 
	2.5 
	45.80 
	2
	2003/11/1
	在用
	0.013
	三江街道、石角镇
	净化气


2.3环境风险受体

环境风险受体主要分为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和水环境风险受体。

2.3.1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1）主要居住区

石角镇下辖2个社区、32个行政村：石角社区、蒲河社区、双树村、丰岩村、石角村、回伍村、干坝村、砖房村、寨溪村、福禄村、刘罗村、新民村、齐雨村、双堰村、朝阳村、铺子村、显灵村、欧家村、官顶村、坪上村、互助村、溶岩村、塘岗村、天平村、强干村、民建村、新农村、千秋村、白云村、石河村、下湾村、桃花村、农岗村、长岗村。分布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2-2 石角镇主要居住区一览表

	序号
	村居
	居住人数（人）

	1
	石角社区
	3769

	2
	蒲河社区
	953

	3
	双树村
	507

	4
	丰岩村
	602

	5
	石角村
	563

	6
	回伍村
	629

	7
	干坝村
	742

	8
	砖房村
	429

	9
	寨溪村
	136

	10
	福禄村
	220

	11
	刘罗村
	151

	12
	新民村
	905

	13
	齐雨村
	421

	14
	双堰村
	540

	15
	朝阳村
	415

	16
	铺子村
	678

	17
	显灵村
	1170

	18
	欧家村
	932

	19
	官顶村
	231

	20
	坪上村
	536

	21
	互助村
	206

	22
	溶岩村
	319

	23
	塘岗村
	257

	24
	天平村
	512

	25
	强干村
	470

	26
	民建村
	515

	27
	新农村
	289

	28
	千秋村
	511

	29
	白云村
	396

	30
	石河村
	580

	31
	下湾村
	283

	32
	桃花村
	508

	33
	农岗村
	417

	34
	长岗村
	483


（2）医疗卫生机构

石角镇辖区内主要医疗机构详见下表。

表2-3 主要医疗机构分布情况表

	序号
	医疗卫生机构
	规模(床位)
	联系电话
	地址
	地理位置

	
	
	
	
	
	经度
	纬度

	1
	石角镇中心卫生院
	59
	023-61270319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正街48号
	106.7608004
	28.92932283

	2
	石角镇蒲河卫生院
	20
	023-48225462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蒲河街上
	106.8279186
	28.9538419


（3）文化教育机构

石角镇辖区内主要文化教育机构详见下表。

表2-4 主要文化教育机构分布情况表

	序号
	文化教育机构
	联系电话
	地址
	地理位置

	
	
	
	
	经度
	纬度

	1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起点幼儿园
	13452123681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交通路新街路口
	106.762441
	28.928582

	2
	重庆市綦江区新民小学
	023-48259016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铺子村3社
	106.791891
	28.892273

	3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小学
	023-48250590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正街98号
	106.763142
	28.924763

	4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中学
	023-48564187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正街132号
	106.764233
	28.921457

	5
	重庆市綦江区蒲河学校
	023-48225459
	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蒲河新建路8号
	106.828669
	28.954917


（4）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石角镇辖区内主要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详见下表。

表2-5 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布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地址
	地理位置

	
	
	
	经度
	纬度

	1
	石角镇人民政府
	重庆市綦江新区39号
	106.763180618
	28.926700

	2
	石角派出所
	重庆市綦江新区39号
	106.762744106
	28.927422


2.3.2水环境风险受体

根据调查，石角镇涉及河流蒲河，辖区内涉及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8个，饮用水水源取水口8个，但不涉及水产种植资源、水产养殖区、天然渔场等保护区、流域跨界断面，详见表2-6。

表2-6 水环境风险受体一览表

	序号
	水源地名称
	水源类型
	水源地类型
	位置

	
	
	
	
	经度
	纬度

	1
	綦江区石角镇赵家沟水库天平饮水工程水源地
	湖库型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106°46′52″
	28°57′36″

	2
	綦江区石角镇蔡家沟山坪塘欧家村饮水工程水源地
	湖库型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106°45′53″
	28°52′5″

	3
	綦江区石角镇上朝阳水库显灵村饮水工程水源地
	湖库型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106°49′20″
	28°53′22″

	4
	綦江区石角镇香樟沟水库丰岩村饮水工程水源地
	湖库型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106°44′20″
	28°53′20″

	5
	綦江区石角镇梨树沟山坪塘石角村饮水工程水源地
	湖库型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106°44′18.21″
	28°53′16.55″

	6
	綦江区石角镇溶岩水库石角、蒲河水厂水源地
	湖库型
	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106°48′12″
	28°58′9″

	7
	綦江区石角镇灜丰水库瀛山水站水源地
	湖库型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106°45′6.21″
	28°59′14.48″

	8
	綦江区石角镇石碾槽山坪塘坪上村饮水工程水源地
	湖库型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106°46′22.78″
	28°58′32.56″


3 组织机构及职责
3.1日常应急管理机构及职责

在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的统筹协调下，成立綦江区石角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石角镇应急领导小组），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基层治理综合指挥中心，负责日常应急管理事务，办公室常设值班电话为：023-48250001。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包括：

（1）贯彻执行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关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要求；

（2）指导加强乡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3）组建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并进行管理；

（4）向上级和相关部门汇报事件情况，必要时向上级单位发出救援请求；

（5）组织制定、修订并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应急预案的培训、演练和科普宣教工作；

（6）组织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总结应急救援工作的经验教训；

（7）组织建立和管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家库；

（8）负责应急资金预算、管理、应急物资检查、准备工作；

（9）协调组织各成员单位（部门）排查、治理和监控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

3.2应急指挥机构职责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成立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负责领导和指挥辖区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工作。应急指挥部由石角镇镇长任总指挥长，人大主席任副总指挥长，相关分管领导为副指挥长（副指挥长可根据事件性质和处置需要增减），主要成员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党的建设办公室、平安法治办公室、民生服务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村镇建设服务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派出所、镇中心卫生院、蒲河卫生院、镇市场监管所等。
指挥部根据工作下设综合协调组、现场处置组、社会稳定组、应急保障组等4个工作小组，并按照各自职责组织实施应急处置工作。应急组织机构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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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应急组织机构图

3.2.1应急指挥部职责

（1）在职责范围内贯彻落实各项应急工作部署；

（2）收集、掌握事故有关信息，做出采取重大应急处置措施决定；

（3）启动相关处置预案或采取其他措施，根据职责权限发布或协助发布应急处置信息；

（4）组织调度有关应急队伍、专家、物资、装备，共同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5）组织开展善后工作，组织事故调查，总结应急救援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6）向上级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和应对情况，传达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命令；

（7）当指挥权移交给上级指挥部后，必须全力配合上级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2.2总指挥长职责

（1）按照预警、应急启动或终止条件，决定预案的启动或终止；

（2）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亲自（或委托副总指挥长）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3）研判突发环境事件发展态势，组织制定并批准现场处置方案；

（4）传达上级领导批示，贯彻执行上级单位有关指示、命令；

（5）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本单位自身应急处置能力时，提请上级政府启动更高层次应急响应。

3.2.3副总指挥长职责

（1）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亲自赶赴现场进行指挥，协助总指挥长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2）根据分工或总指挥长安排，负责现场的具体指挥协调；

（3）负责向场外人员通报有关应急信息，负责协调现场与场外应急处置工作；

（4）负责协调现场与场外应急处置工作。

3.2.4应急工作组职责

1.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成员单位：党的建设办公室

（1）负责事发现场相关信息的收集、汇总、处理，组织编制突发环境事件报告；

（2）及时向区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送信息，协调环境应急处置力量、环境应急资源等；

（3）负责保持与各单位（部门）的信息联络工作；

（4）对预警、应急处置、事故调查、信息报送、信息通报等工作进行统筹协调、指挥调度、督促落实；

（5）传达应急指挥部指令；

（6）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现场处置组

牵头单位：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成员单位：应急队伍、涉事企业

（1）及时赶赴现场，组织应急力量开展事态分析，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并开展先期处置工作；

（2）负责切断污染源，做好现场陆域、水域的污染物清除、围堵和削减等应急处置工作；

（3）负责开展污染物收集、转运工作；避免事件扩大和蔓延，消除或减轻环境污染；

（4）联系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或第三方监测单位及时赶赴现场，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区气象、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制定应急监测方案，明确监测的布点和频次，做好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确定污染物扩散范围，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5）负责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事故调查及原因分析工作；

（6）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3.社会稳定组

牵头单位：平安法治办公室

成员单位：派出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负责设置事故现场警戒区，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

（2）负责事故现场交通管制和疏导，组织人员有序疏散，保护现场财产安全，维护现场秩序，确保抢险救护工作顺利开展；

（3）负责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加强治安管控，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

（4）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工作结束后，负责开展善后处置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秩序，确保社会稳定；

（5）负责开展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工作，开展相关保险理赔，对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予以恢复；

（6）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4.应急保障组

牵头单位：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成员单位：经济发展办公室、镇中心卫生院、蒲河卫生院、镇市场监管所

（1）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

（2）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

（3）负责抢险救援及事故调查人员的生活保障，保障现场抢险的电力、通讯、水、气供应，提供必要的办公用品和交通、通信工具、器材；

（4）组织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应急心理援助，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卫生防疫工作；

（5）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环境突发事件造成中毒事件；

（6）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4 预防和预警

4.1预防

（1）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结合石角镇现有重点水域、风险企业巡查管理制度，有关办公室（中心）、执法大队对区域重点风险企业、重点流域进行调查、登记，定期检查、监测、监控，并监督有关单位落实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2）落实企业环境风险防范主体责任。企业负责排查和治理环境风险隐患，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局审核备案。

（3）完善环境应急预案体系。完善石角镇、重点区域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4）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建立风险评估、联防联控以及联席会议制度，根据各自职责对环境预警信息开展综合分析、风险评估工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情况，实现联防联控。

4.2预警

4.2.1信息收集

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值班力量配置，强化岗位责任制，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在岗值班制度。相关科室接到群众举报、上级交办、下级报告、相关社区通报等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详细询问和准确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种类、数量、程度、接警人、现场联系人、联系方式等信息，并及时通报应急值班人员。应急值班人员接到相关信息通报后，立即向应急负责人报告。

4.2.2预警条件

当出现以下情形，应急指挥部应及时组织风险评估，上级政府或部门根据预测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势态，启动预警：

（1）出现事件征兆，有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2）发生生产安全事件并可能导致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

（3）收到上级有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4）与石角镇相关联的地区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并可能对石角镇环境安全等产生影响。

4.2.3预警分级

对可以预警的突发环境事件，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紧急程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级别由高到低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表示，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预警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

蓝色（Ⅳ级）预警：存在环境安全隐患，可能发生或引发一般突发环境事件致使生态破坏、少量人员中毒伤亡的。

黄色（Ⅲ级）预警：情况比较紧急，可能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致使较大生态破坏、较多人员中毒伤亡的。

橙色（Ⅱ级）预警：情况紧急，可能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范围，致使生态破坏严重、众多人员中毒伤亡的。

红色（Ⅰ级）预警：情况危急，可能发生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可能进一步扩大范围，致使重大生态破坏、重大人员中毒伤亡的。

4.2.4预警发布

预警信息由上级政府或部门发布。预警信息主要包括事件类别、预警级别、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当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内容，可以通过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平台或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当面告知、“两微一端”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

4.2.5预警行动

进入预警状态后，视情况启动以下预警行动：

（1）总指挥长立即启动本预案，并及时上报。

（2）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

（3）指令各应急小组进入应急状态，实施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4）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处置，采取措施防止次生、衍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并报告污染情况。

（5）组织有关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进行分析研判，预估事件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视情况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6）调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所需物资和设备，确保应急处置的保障工作。

（7）必要时，及时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信息，加强舆情监测、引导和应对工作。

4.2.6预警调整和解除

上级政府或部门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按照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危险已经解除的，上级政府或部门应当及时宣布解除预警，并停止采取有关措施。

5 信息报告与通报

5.1内部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社区、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向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值班电话：023-48250001。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报后，要立即核实情况视情况向石角镇镇长、人大主席等领导及相关部门报告，并及时通知应急指挥部，同时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5.2信息上报

当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由总指挥长立即上报区政府，并将情况向区生态环境局通报，再由区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向区消防、公安、生态环境、应急等主管部门发布通知，并通报其他涉及乡镇（街道）、周边其他企业单位及居民。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和续报。初报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

5.2.1信息初报

信息初报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突发环境事件可能或已经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类别；

（2）可能或已经造成的污染影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潜在危险、危害程度及发展趋势的初步评估等情况；

（3）先期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

（4）事件发生原因初步分析判断；

（5）报告人姓名、报警电话号码。

石角镇基层治理综合指挥中心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后，应通报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组织先期调查核实，查明引发事件的污染源，确定污染基本情况，并立即将相关情况报告綦江区生态环境局，由綦江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调查核实突发环境事件级别。

5.2.2信息续报

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处置进展情况。

对初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每天不少于1次。在初报基础上，报告有关监测数据、发生原因、过程、进展情况、趋势分析、危害程度以及采取的措施、效果等情况。

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要终报，包括措施、过程、结果，潜在或间接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等。

5.3信息通报

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波及到周边乡镇（街道）的或可能造成跨区域污染，应由石角镇总指挥长及时上报区人民政府或区生态环境局，并向周边可能受影响的乡镇（街道）进行通报。

6 应急响应

6.1响应条件

当接到预警信息或突发环境事件已经发生时，应立即开展应急响应。

6.2响应分级

根据已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设定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四个等级，依次分别对应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级别的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由石角镇人民政府牵头负责开展先期处置工作，上报区政府，并将情况向区生态环境局通报，并在区政府的统一指挥调度下，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6.3响应措施

响应启动后，总指挥长或副总指挥长应立即发出指令，调集各工作组立即行动并做好指挥协调、污染处置、现场调查、信息报告、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后勤保障等工作。

6.3.1先期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村（社区）、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开展先期处置，第一时间通告周边区域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6.3.2现场污染处置

现场处置组根据现场情况，结合相关要求组织开展如下污染控制、消除工作：

（1）督促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切断和控制厂（场）内有毒有害物料的泄漏，防止泄漏物料进入外环境造成污染，立即做好消防废水、废液等污染物的收集、清理和安全处置工作。

（2）开展现场踏勘，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范围，组织专家会商，制订污染处置方案。

（3）指导督促救援队伍、企业采取拦截、导流、疏浚等方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去污洗消、临时收贮、微生物降解、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等污染处置方法，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程等方法处置污染物。必要时，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

（4）巡查、收集现场处置情况，评估污染处置效果，并根据污染态势及时调整处置方案。

6.3.3转移安置人员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地及影响区域气象、地理环境和人员密集度等情况，设立现场警戒区、交通管制区和重点防护区，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方式和途径，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并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在疏散和撤离的路线上可设立指示牌指示方向，人员不得在低洼处滞留，清查是否有人滞留在泄漏区或污染区。

6.3.4医学救援

迅速组织当地医疗资源和力量，对伤病员进行诊断治疗，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将重症伤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强救治。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采取保护公众健康措施。

6.3.5应急监测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第一时间向区生态环境监测站请求应急监测救援，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配合监测单位开展应急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6.3.6市场监管和调控

密切关注受影响地区市场供应情况及社会反映，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引发中毒事件等。

根据事件处置需求，镇政府为受灾群众和参加应急处置的各部门及社会工作人员提供后勤服务、饮水供应、生活保障、食宿安排、车辆保障、救援物资配送等。

6.3.7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根据应急指挥部要求组织开展如下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工作。各工作组应急人员要做好保密工作，不得擅自发表意见、接受采访、发布信息、提供资料。

（1）提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建议，通过政府或政府授权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发布事件有关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损害程度、泄漏物种类、监测数据、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2）做好突发环境事件舆情监测、收集、研判、报告和引导工作，针对涉及突发环境事件的各种疑问、谣言、传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6.3.8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当地社会稳定。

6.3.9事故现场周围区域的道路隔离或交通疏导办法

（1）事故中心区外的道路疏导由社会稳定组组织人员负责，在警戒区的道路口上设置“事故处理，禁止通行”字样的标识，并指定专人负责指明道路绕行方向。

（2）事故波及区外道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禁止任何车辆和人员进入，并负责指明道路绕行方向，情况紧急时，可暂时禁止部分道路的通行。

6.4应急终止

6.4.1终止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可终止应急行动：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得到完全控制；

（3）事件造成的危害已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降至尽可能低的水平；

（6）根据环境应急监测和初步评估结果，由应急指挥部决定应急响应终止，下达终止指令。

6.4.2终止程序

（1）现场应急小组确认已满足应急终止条件，反馈应急指挥部；

（2）应急指挥部宣布解除应急状态；

（3）应急人员接到应急状态解除通知，清理好应急物资，撤离事件现场。

7 应急监测

7.1应急监测方案

根据应急处置能力和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下达应急监测任务，由于不具备监测能力，需请求綦江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援助或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应急监测。

监测内容分观察监测及采样监测，主要内容为：观察污染物物质种类、排放量、扩散方向，而后判定事故需要采样监测的因子。发生废气污染事故，一般在厂界外设置1个点，在最近扩散方向环境风险受体设置一个点。在此仅提出原则要求以供参考，监测方案见表7-1，具体监测方案可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类型自定。

表7-1应急监测方案

	类别
	监测点
	监测点位数量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应急监测
	大气监测点
	根据事故发生时风向，在泄漏区域下风向布设监测点位，同时在区域周边保护目标位置设定监测点位。
	非甲烷总烃等
	事件后的频次由指挥部确定

	
	污水监测点
	化学品泄漏事故
	雨水排口、污水排口各设置一个监测点位
	pH、COD
	事件后的频次由指挥部确定

	
	
	进水水质超标事故
	污水进口设置监测点一个
	pH、COD、SS、氨氮、总磷
	事件后的频次由指挥部确定

	
	
	出水水质超标事故
	污水排口、綦江河入河口各设置一个监测点位
	pH、COD、SS、氨氮、总磷
	事件后的频次由指挥部确定


采样分析：监测单位负责事故区域地表水的监测采样分析。

事态较严重时，即发生Ⅰ级突发环境事件时，执行綦江区生态环境局应急预案，委托有资质单位自行开展应急监测，随时掌握事态进展情况。

大气污染及水污染监测一般原则：

（1）布点原则

采样断面（点）的设置一般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及其附近区域为主，同时必须注重人群和生活环境，重点关注对饮用水水源地、人群活动区域的空气、农田土壤等区域的影响，并合理设置监测断面（点），以掌握污染发生地状况、反映事故发生区域环境的污染程度和范围。对被突发环境事件所污染的地表水、地下水、大气和土壤应设置对照断面（点）、控制断面（点），对地表水和地下水还应设置消减断面，尽可能以最少的断面（点）获取足够的有代表性的所需信息，同时须考虑采样的可行性和方便性。

对大气的监测应以事故地点为中心，在下风向按一定间隔的扇形或圆形布点，并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高度采样，同时在事故点的上风向适当位置布设对照点；在可能受污染影响的居民住宅区或人群活动区等敏感点必须设置采样点，采样过程中应注意风向变化，及时调整采样点位置。

（2）现场监测仪器设备的确定原则

应能快速鉴定、鉴别污染物，并能给出定性、半定量或定量的检测结果，直接读数、使用方便、易于携带，对样品前期处理要求。

7.2监测方法和标准

监测方法及标准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21）实施。

7.3监测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

应急监测时，至少二人同行。进入事件现场进行采样监测，应经现场指挥或警戒人员许可，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按规定佩戴必需的防护设备。

7.4内外部应急监测分工

石角镇党委政府内部安全部门应做好现场应急分工，负责制定初步应急监测方案及提出现场处置建议，组织完成上级下达的应急监测任务。应急指挥部和环境应急专家组根据监测结果对污染物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和对污染扩散范围进行预测。

如果事故等级较大，污染范围较大，污染物扩散较快，污染物种类复杂则应立即请求环境监测部门应急监测支援，以求尽快对事故现场污染物浓度和污染扩散范围取得初步的了解，为下一步救援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污染变化趋势，并通过专家咨询和讨论的方式，预测并报告突发性环境事件的发展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应急决策的依据。

7.5监测信息报告及评估

发生突发环境事故时监测信息按照事故级别报告至石角镇应急领导小组。参与监测的最高监测部门负责完成监测总报告和动态报告编制、发送。

8 后期工作

8.1后期防控

响应终止后，根据需要实施环境监测，督促肇事单位对受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采取措施予以恢复，对清除污染效果进行评估，防止次生突发环境事件。

8.2事件调查

响应终止后，会同相关部门和专家对事件原因、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将调查报告及时上报上级事故调查部门。

8.3善后工作

及时组织制订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理赔等工作方案和实施工作。

8.4总结归档

事件调查结束后，各工作组牵头科室完成相关文字、影视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评估预案响应、处置效果、事件影响等情况，形成应急工作总结，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将相关材料报送石角镇人民政府基层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归档。石角镇人民政府基层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在汇总相关情况的基础上，总结事件经验教训，对事件过程、处置情况、经验教训等进行综合分析，形成总结报告。

9 应急保障

9.1应急队伍保障

加强环境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应急领导小组中负有应急保障、应急处置职责的成员单位和相关应急处置单位，组建相应的应急队伍，加强队伍的日常培训和应急演练，增强应急处置能力。应急领导小组应不定期组织成员单位实战演练，以提高防范风险和处置“特”情的能力。

9.2物资装备保障

加强专业设备、救援物资、防护器材的储备，鼓励支持社会化应急储备，保障应急装备、应急物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存储、调拨、供给。加强对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储备的动态管理，将环境应急物资储备统筹纳入应急物资库建设。经济发展办公室要保障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所需必要经费。

9.3应急技术保障

充分利用本单位现有技术人才资源和设备设施资源，在应急状态下提供技术支持。

在应急响应状态下，可请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气象局、卫健委等部门为应急决策和响应行动提供所需的环境监测、风速风向、医疗救助等数据和技术支持。

9.4应急资金保障

设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项资金，用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所需经费，包括仪器装备、交通车辆、应急咨询、应急处置、应急培训、应急演练、人员防护设备等的工作经费。

9.5应急通信保障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配备必要的通讯器材，并定期检查维护，保障通讯器材随时处于正常状态。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值班人员、成员单位负责人电话要24小时保持畅通，确保应急时能够统一调动有关人员、物资迅速到位。

9.6交通运输保障

应急响应时，充分利用石角镇及涉事单位车辆，保证及时调运应急人员、处置人员以及物资装备。调集的各类交通运输工具均应保证性能完好，并处于紧急待命状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运送伤病员、应急救援人员、物资、装备、器材车辆的优先通行。

9.7责任追究

对不按有关规定上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迟报、漏报、瞒报和谎报的；拒不执行指挥部的指令，延误应急抢险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在人员救助、物资调配、事故调查、现场秩序维护等方面不配合、不支持，严重影响和干扰应急处置工作的；应急处置过程中存在其他失职行为的，按照国家、地方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10 宣传、培训和演练

10.1宣传

向社会公布和宣传突发环境事件的报警电话（12345或12369）；通过网络、电视、广播、印刷品等媒体，向公众宣传环境安全的法律法规和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处理、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常识，提高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0.2培训

定期组织开展环境应急知识与技能培训，推广最新知识、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环境应急专业人才；加强对重点风险源和重要风险防范设施等目标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使其熟悉应急处置工作程序和要求，做好实施应急预案各项准备。

例：（1）防泄漏、防中毒事故所应遵守的事项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初期的处理措施；

（2）各类危险化学品的性能、物理化学特性、对健康的危害知识、风险识别；

（3）个体防护设备、器具等的使用方法；

（4）紧急事态发生时的报警方法和程序要求；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的疏散及救护方法；

（5）现场抢救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

10.3演练

结合环境应急预案及相关专项预案每年至少开展1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演练后应及时进行总结。

11 应急预案管理

11.1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原则上每三年修订一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及时进行修订：

（1）有关法律法规、标准、上级预案内容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发布单位认为应修订的其他情况。

11.2预案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由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负责制定与解释。

11.3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由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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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

一、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五）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六）造成重大跨国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五）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六）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三、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五）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六）造成跨区县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四、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五）因环境污染造成村、社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六）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附件2

石角镇应急组织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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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做好环境应急

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

重要物资的紧急储备

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

；

及时组织调运重要

生活必需品

；

负责抢

险救援及事故调查人

员的生活保障

；

组织

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

、

应急心理援助

；

防

范因环境突发事件造

成中毒事件

；

完成应

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

任务

。


附件3
石角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方案

为确保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污染物不进入其他镇街，制定本方案。本方案从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出发，规定了事件应对的一般工作内容和流程及污染控制、处理、应急监测方法，辅以各类事件情景应对措施图示。本方案是《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配套方案，是针对发生在石角镇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具体应急处置方案。

一、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一）綦江区石角污水处理厂次氯酸钠加药间泄漏事故，导致次氯酸钠泄漏；

（二）綦江区石角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系统异常事故，导致周边水体水环境污染事件；

（三）石角镇周边道路的油品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少量油品通过雨水排口泄漏进河流。

（四）石角镇辖区范围风险源企业风险物质泄漏事故，导致周边水体水环境污染事件。
二、污染处置

（一）泄漏事故污染处置

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受到污染后，石角镇携带必需的应急物资、装备前往事发地，及时对泄漏源进行封堵、安全转移，陆域泄漏进入水体路径采取挖沟、堆砌围堰、封堵雨水井等方式或使用吸附物资直接吸附进行拦截，防止污染物大量或持续进入水体；同时通知区生态环境局，并向下游乡镇（街道）通报，请求协助采取截污措施，对已经进入水体的污染物进行拦截。

1.石角镇辖区内风险源单位发生事故，导致危化品泄漏，涉水污染物针对从道路泄漏进入河流的危化品，在入河点及外围设置临时拦截坝，并结合泄漏情况利用沿途可用坑塘进行引流截蓄；涉气污染物，及时疏散人群，利用消防喷淋或者吸附物资直接吸附，及时转移污染物。

2.泄漏的油品通过雨水井进入城市雨水管网，根据事发点位置迅速到下游找到临近的城市雨水管网排放口布设围油栏对可能或已经泄漏出的油污进行拦截。

（二）污水处理系统非正常运行次生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

1.进水异常

进水水质中pH、COD、氨氮其中一项超标或多项超标，汇报发现有超标现象的时间，超标的比例，已经采取的措施等情况；关闭污水处理厂进水口阀门，根据在线监测数据或取样检测数据分析超标原因。

2.出水水质异常

出水水质中COD、氨氮、总磷其中一项超标或多项超标，应立即关闭出水口阀门，采用应急泵将不达标的水重新抽至提升泵站处的格栅井再一次处理；若因汛期水量增大，已超出污水处理厂运行能力，此时可通过溢流口溢流等方式直排，从而降低对污水处理系统的冲击。

附件4

石角镇环境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序号
	类别
	名称
	数量
	单位
	存放位置

	1
	装备类
	救生衣
	28
	件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2
	装备类
	橡皮艇
	1
	艘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3
	生活类
	雨衣
	28
	件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4
	装备类
	铁锹
	36
	把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5
	装备类
	救生圈
	16
	个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6
	装备类
	充电手电筒
	10
	个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7
	装备类
	头灯
	20
	个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8
	装备类
	无人机（御2行业进阶版）
	1
	台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9
	装备类
	头盔+强光手电
	6
	套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10
	装备类
	摩托油锯
	6
	台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11
	生活类
	水靴
	40
	双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12
	生活类
	黄胶鞋
	30
	双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13
	装备类
	应急灯
	27
	把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14
	装备类
	喊话器
	20
	个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15
	装备类
	急救箱
	3
	套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16
	生活类
	冬棉被
	161
	张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17
	装备类
	救援三脚架
	1
	个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18
	装备类
	电动长管式呼吸器
	1
	套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19
	装备类
	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
	1
	套
	石角镇应急物资库房


附件5
重庆市、綦江区环境应急专家库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专业方向

	1
	朱进
	男
	高级工程师
	重庆市化工研究院
	13896139262
	化工工艺

	2
	杜庆萱
	男
	高级工程师
	原重庆市安监局危化处
	13594376362
	化工设计、化工安全

	3
	邢挺
	男
	副院长、总工程师
	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
	68631450

13608386529
	化学工程与设计

	4
	刘光德
	男
	校长、教授
	重庆市农业学校
	65711131

13983766587
	土壤、固废环境监测与环境标准

	5
	王定勇
	男
	教授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68251691

13983206870
	土壤、固废环境监测与环境标准

	6
	凌朝元
	男
	注册核安全师
	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68806172

13110111912
	核与放射性

	8
	吴富荣
	男
	主任医师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8803103

13002368869
	核与放射性

	9
	孙军
	男
	副主任技师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8803103

13101342253
	核与放射性

	10
	程绍钧
	男
	教授
	第三军医大学
	68752321

13668033632
	核辐射辐射剂量

	11
	舒为群
	女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68752294

15909318696
	环境卫生学

	12
	周富春
	男
	教授
	重庆交通学院
	62650053

13012333293
	大气、水环境监测与环境标准

	13
	郑泽根
	男
	教授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65120293
	水环境监测、与环境标准

	14
	刘祥贵
	男
	站长、研究员
	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89133939

13983066236
	植物保护

	15
	袁兴中
	男
	教授、博导
	重庆大学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
	65102421

13896039266
	环境生态学

	16
	何学福
	男
	副教授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68252365

15923272612
	脊椎动物学、鱼类资源

	17
	苏晴
	男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重庆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89031767

13983015319
	环境评估咨询、环境工程

	18
	罗荣莉
	女
	高级工程师
	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
	13983042557
	环境影响评价、损害评估、化学工程与设计

	19
	庞家胜
	男
	高级工程师
	中国医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
	13002349107
	环境影响评价、医药设计

	20
	王里奥
	女
	教授
	重庆大学
	13808382596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工程

	21
	李吉春
	男
	高级工程师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
	13072309116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设计

	22
	吴淼庄
	男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
	13996477035
	环境工程

固体废物处置

	23
	胡艳
	女
	教授级高工、注册环评师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
	15902355626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工程

	24
	彭代华
	男
	安全工程师
	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61028066

13368026268
	化工、安全环保

	25
	赵庆
	男
	高工，副局长
	九龙坡区环保局
	68789232

15902306618
	环境监测、预案评审

	26
	赵黎明
	男
	高工，副局长、注册环保工程师
	涪陵区环保局
	72899923

13996843399
	环境监测、应急处置、环境影响评价

	27
	梁克中
	男
	教授
	重庆三峡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5084422677

58149098
	化学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应急处置

	28
	秦圣祥
	男
	高工、副总经理
	重庆三阳化工有限公司
	61001166

13609431080
	化工工艺、隐患排查、应急处置

	29
	谢昆
	女
	副教授、副院长
	重庆三峡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8680900790

58102256
	环境化学

	30
	李廷真
	男
	副教授、副院长
	重庆三峡学院
	58102256

13638260744
	环境影响评价、安全影响评价

	31
	王翔
	男
	讲师
	重庆三峡学院
	15202382200

64888718
	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32
	林晓毅
	男
	高工、部长
	重庆兰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3883917558

85356181
	环保、安全、应急处置

	33
	燕华
	男
	安全工程师

安全环保总监
	重庆万盛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13243523908

48358075
	安全环保、隐患排查

	34
	黄力武
	男
	环评工程师

安全工程师、高工
	重庆化工研究院
	13060218506

67896982
	安全环保、环境监测、污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理

	35
	唐翔宇
	男
	安全工程师、高工

副院长
	重庆化工研究院
	13452308360

86852599
	化学工程、应急处置

	36
	乔刚
	男
	副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15023171628
	环境法学

	37
	胡龙江
	男
	安全工程师

中级工程师
	中石油重庆销售仓储分公司
	13983130543
	安全环保、应急处置、应急演练

	38
	肖波
	男
	安全工程师
	中石油重庆销售仓储分公司

伏牛溪油库
	13983428141

68541963
	环保安全、应急处置、应急演练

	39
	向云
	男
	安全工程师
	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5923633568

79428818
	环保安全

	40
	杨大业
	男
	教授级高工
	重庆智力环境开发策划咨询公司
	13032380657
	化工、应急处置

	41
	陈玉成
	男
	教授
	西南大学
	15902360716
	环保、损害评估

	42
	钟成华
	男
	教授
	重庆工商大学
	13808388222
	环境监测、应急处置、损害评估

	43
	曹照勋
	男
	高工
	重庆化工设计院
	13647626971
	污水处理、应急处置

	44
	陈刚才
	男
	教授级高工
	重庆环科院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896691650
	环境预测预警、生态保护、水与大气模型

	45
	郭平
	男
	教授级高工
	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13983889369
	环境应急监测

	46
	潘光伟
	男
	教授级高工
	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
	13072375821
	环境应急监测

	47
	周谐
	女
	教授级高工
	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
	13638302198
	环境损害评估

	48
	张晟
	男
	教授级高工
	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13983856042
	环境水生生态

	49
	王黎
	男
	教授
	武汉科技大学、沈阳化工大学
	13109899716
	环境工程、化工专业、环境风险评估

	50
	林星杰
	男
	工程师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13810814310
	环境工程、环境风险评估

（重金属污染、尾矿库）

	51
	谢德体
	男
	教授、院长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13908394691
	环境风险评估、预案评审、水污染防治及应急

	52
	赵秀兰
	女
	副教授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13883979897
	环境风险评估、应急处置、损害评估、危险废物处置

	53
	周廷勇
	男
	处长
	重庆市委宣传部
	13650578787
	新闻宣传、舆论引导

	54
	杨志敏
	女
	副教授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13638310332
	环境科学与工程

	55
	陈昌伦
	男
	高级工程师
	綦江区生态环境局
	13883749456
	环境监测、应急处置

	56
	周国新
	男
	高级工程师
	綦江区生态环境局
	13594387743
	环境监测、应急处置

	57
	黄文
	男
	高级工程师
	綦江区生态环境局
	13708388683
	环境监测

	58
	张青
	男
	高级工程师
	綦江区生态环境局
	15922615042
	环境监测

	59
	王耀仲
	男
	注册安全工程师
	綦江区应急管理局
	13983706318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60
	周斌
	男
	注册安全工程师
	綦江区应急管理局
	13609409236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附件6
相关职能部门联系方式

	序号
	单 位
	应急联系电话

	1
	綦江区生态环境局
	02348671949

15922812349

	2
	綦江区生态环境监测站
	02348653037

	3
	綦江区环境应急管理中心
	02348660152

	4
	綦江区应急管理局
	02361271222

	5
	綦江区应急救援中心
	02361271256

	6
	綦江区公安消防支队
	02387268000

	7
	永城镇
	48489098

	8
	三角镇
	48400009

	9
	文龙街道
	85880300

48619110

	10
	三江街道
	48208222

48200300

	11
	篆塘镇
	48229093

	12
	扶欢镇
	61270008


附件7

环境风险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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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水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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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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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角镇应急指挥部
综合协调组
现场处置组
社会稳定组
应急保障组



石角镇应急指挥部
综合协调组
现场处置组
社会稳定组
应急保障组
总指挥长：镇长；副总指挥长：人大主席；相关分管领导为副指挥长（可根据事件性质和处置需要增减）
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牵头，成员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党的建设办公室。主要职责：收集事件信息，发挥运转枢纽作用，协调调度各方力量参与应急处置；收集现场情况，负责信息上报、情况通报,传达上级批示指示，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牵头，成员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应急队伍、涉事企业。主要职责：及时赶赴现场，负责事态分析、先期处置；负责监督责任单位落实处置措施；负责关闭污染源，控制事故扩大和蔓延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平安法治办公室牵头，成员单位包括但不限于派出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主要职责：负责设置事故现场警戒区，负责事故现场交通管制和疏导；负责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加强治安管控，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负责开展善后处置工作；负责开展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工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牵头，成员单位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发展办公室、镇中心卫生院、蒲河卫生院、镇市场监管所。主要职责：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及时组织调运重要生活必需品；负责抢险救援及事故调查人员的生活保障；组织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应急心理援助；防范因环境突发事件造成中毒事件；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綦江区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
綦江区石角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辖区内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永城镇、三角镇、文龙街道、三江街道、篆塘镇、扶欢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相互协助
相互配合



